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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暗刷流量”案原告被告“双输”
对流量灰产说不！

案情回放

某日，小周和其同伴小李在公园散

步，见到邻居赵先生带着自家的拉布拉

多犬在公园遛狗。小周在逗拉布拉多

时把狗给惹恼了，狗在生气之下，弄错

了目标，把站在旁边的小李给咬伤。赵

先生当即带小李去医院就医，花费医疗

费用共计六百多元。没想到事后小李

又找到赵先生索要误工费、精神损失等

赔偿。赵先生觉得很冤，小李被咬是因

为小周招惹自家的狗，而且作为狗的主

人已经及时带其去医院治疗了，还要赔

偿其他费用，实在想不通。于是，赵先

生到法律援助工作站寻求咨询，自己究

竟应不应该赔钱？

法律分析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因

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被侵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

偿。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有

权向第三人追偿。在本案中，被咬伤的

小李可以向逗狗的小周和赵先生请求

赔偿。赵先生即使没有过错，也应承担

责任，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逗狗的小周

追偿。被咬伤的小李有权要求赔偿医

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用、受害

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就医等费用，以

正式票据为凭。

（据劳动午报）

案情回放

曾甲、曾乙、谢某为通过考试，参

加了匡某负责的一个公共管理硕士

研究生（MPA）高级研修班，成为该

培训班的学员。曾甲是匡某的女友，

向其表示不想参加此次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曾乙、谢某担心自己

不能通过考试也找到匡某帮忙。于

是，匡某联系康某、胡某及马某分别

代替上述三人考试。此后，他还组织

康某代替曾甲进行报名信息确认，并

带领谢某等三人入住到离考场较近

的某酒店。考试当天，匡某组织三人

前往考场替考，但在考试过程中，这

三人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曾甲、曾

乙、谢某也分别被公安机关抓获。法

院审理后，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匡

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1.5 万

元；以代替考试罪分别判处曾甲、曾

乙、谢某、康某、胡某和马某拘役一

个月并处罚金。

法律分析

国家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法律规定的

考试”，是指由国家所颁布的法律中所

规定的，由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确定实

施，由经批准的实施考试的机构承办，

面向社会公众，统一进行的各种考试，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十九条规定：“高级中等教育毕业或者

具有同等学力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

相应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录取，取得专

科生或者本科生入学资格。”

刚刚结束的高考，与本案中的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一样，都属于法律

规定的考试，具有公平性，目的是有效

选拔、健康竞争，这也是对广大学子辛

勤付出的保护和回馈。立法机关通过

刑事立法将组织考试作弊行为规定为

犯罪行为，有利于营造公平的考试环

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能够促进

公民诚实守信。 （罗洁）

该案认定“合同无效”，为自始无效。

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的

法律后果包括“全部收缴”“予以返还”“赔

偿对方受到的损失”等情形。本案为何适

用“全部收缴”，而没有适用其他方式？

“司法裁判不仅仅是审结个案，更是

关系到对互联网领域的价值引导和规则

树立。”佘贵清介绍，“暗刷流量”属于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虽然是互联网上或

部分人群中默认的现象或隐蔽的“游戏规

则”，但该现象助长了非法行为获益的不

正风气，如果不加遏制，将会愈演愈烈。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净化和形成清

朗有序的网络空间，保护公平竞争的网络

营商环境，北京互联网法院分别向北京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北京市公安局发送了司

法建议。

北京互联网法院建议北京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加大对欺诈性点击问题的跟踪

研判，通过对个案的研判，厘清欺诈性点

击的认定标准。同时，需加大联合执法力

度和相关领域监管机构的技术力量。

在对北京市公安局的司法建议中，北

京互联网法院建议加大对“暗刷流量”违

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构成刑事犯罪的行

为依法予以制裁。加强与相关监管部门

的技术合作、业务合作，共同联手治理互

联网乱象。加大执法宣传力度，让公众知

晓合法利益和不法行为的边界。

（卢越）

北京互联网法院对该案作出的判决，

认定涉案合同无效，让互联网领域“暗刷

流量”这条灰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市场上，真实的流量能体现用户对网

络产品的真实使用情况，反映出网络产品

的用户数量和受欢迎程度。在业内，流量

是判断网络产品的市场价值、市场影响力

乃至市场潜能等的重要因素。因此，流量

也被认为是附带经济价值的虚拟财产。

该案审判长、北京互联网法院院长张

雯介绍，此案涉及的通过js“暗刷流量”的

行为，是“流量作弊”行为，不属于真实的、

基于用户对网络产品的喜好自愿产生的

点击行为，属于欺诈性点击。

该案判决书指出，“虚假流量会阻碍

创新价值的实现，降低诚实劳动者的信

心，扭曲决策过程，干扰投资者对网络产

品价值及市场前景的判断，影响网络用户

的真实选择，扰乱公平有序的网络营商环

境。”

该案最终认定“合同无效”，因涉案

行为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该

案审判员、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佘贵

清表示，“暗刷流量”行为一方面使得同

业竞争者的诚实劳动价值被减损，破坏

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侵害了不特定市

场竞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会欺骗、误

导网络用户选择与其预期不相符的网络

产品。长此以往，会造成网络市场“劣币

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最终减损广大网

络用户的福祉，属于侵害广大不特定网

络用户利益的行为。

2017年9月，许某通过微信向常某寻

求“暗刷流量”，双方达成一致，确认了统

计链接、结算方式、单价等。双方共进行

过3次结算，但常某最后一次为许某提供

“暗刷流量”的服务费30743元，经欠款催

促，许某拒绝支付。常某起诉至北京互联

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许某支付服务费及

利息。没想到，被法院认定合同无效，驳

回诉讼请求，收缴双方非法获利。

这种“暗刷流量”是如何操作的？

许某在法庭上称，他找到常某要“暗

刷流量”的资源，要求植入一个 js 暗刷点

击，并提出每日独立访客最好在 50 万以

上，不要机刷，要真量。

许某说的js暗刷，指的是真实用户点

击，而机刷就是机器实现的模拟用户的访

问。许某要求“植入一个js暗刷点击”，就

是指在一个网站代码或者 APP 里植入暗

链，当用户点击访问网站或者APP 时，便

可通过搭便车的方式，来刷自身游戏的访

问量，并且不被相关用户知晓。

常某称，自己有代理商，代理商下面

又有层层代理，所以会有很多人去实施点

击。“这些代理商可能是去付费购买用户

点击，也可能是通过设置攒积分等形式，

吸引用户的点击。”

植入暗链，层层代理实施暗刷

劣币驱逐良币，公共利益受损

个案引领互联网领域树立规则

考试作弊已入刑 考生应试需诚信

同伴逗狗我被咬，该找谁要赔偿？

以案说法

15天刷出2700万游戏点击量，“买家”未按合同支付服务费，被“卖

家”告上法庭。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审理了这起全国首例“暗刷流

量”案，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收缴原、被告双方非法获利所得。

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属“绝对无

效”。6月3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收到了该案双方当事人缴纳的非法获利款

16130元、30743元。该案履行完毕。

（资料图片）


